
 

太平洋证券 

关于猴王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太平洋证券作为猴王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导，发

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猴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猴王股份”）于 2020 年 8 月 7 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猴王股份关于支付现金购买深圳市

成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5% 股权》的议案并披露《猴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终止公告》”）。公司在《终止公告》中

首次披露了筹划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成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豪实业”）持有的深圳市成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豪建设”）35%

股权的事项。 

根据《终止公告》，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利安

达”）于 2020 年 07 月 29 日对标的公司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利安达专字【2020】

第 2187 号），在审计的基础上，依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万隆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03 月 31 日，成豪



建设净资产账面值为 6,410.32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成豪建设于本次评估

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大写人民币肆亿壹仟伍佰叁拾万元整（RMB 

41,530.00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35,119.68 万元，增值率为 547.86%。根据评

估结果，公司与交易对方成豪实业进行积极协商，交易各方最终同意成豪建设

35%股权作价为 1.45 亿元，支付形式为现金支付。 

《终止公告》中对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说明如下：根据猴王股份前次《收购

报告书》中约定，“资产注入后保证重整完成后猴王股份连续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产生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1.7 亿元，如果最终实现的净利润

未达到上述标准，由重整投资方中科盛创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盛创”）

在相应会计年度结束后 6 个月内向猴王股份以现金补足。” 注入资产中科盛创

（青岛）电气有限公司 2017 年实现净利润 22,531,495.16 元，2018 年实现净利

润-34,743,103.91 元，2019 年实现净利润 11,684,841.68 元，公司现累计已实现净

利润-526,767.07 元，净利润不足部分累计补偿需要 170,526,767.07 元，中科盛创

拟将于 2020 年 8 月份对猴王进行现金补偿。猴王股份用于收购成豪建设 35%股

权的1.45亿元现金来源为中科盛创拟将于2020年8月份对猴王进行的现金补偿。 

截至《终止公告》披露日，中科盛创为猴王股份第一大股东，持有猴王股份

184,814,684 股，占公司总股本 21.67%。中科盛创尚未对猴王股份净利润不足部

分进行现金补偿。 

 

二、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涉及的上述风险事项可能会对公司的持续运营产生不利影响，对公司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产生风险。 

（一）本次收购支付大额现金，货币资金面临短缺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合并口径货币资金 994,150.73 元，母公司货币资金为

0 元；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 1,011,878.73 元，母公司货币资金

为 0 元。公司筹划支付 1.45 亿元现金收购成豪建设 35%股权会进一步加重公司

货币资金短缺程度，对公司生产经营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二）本次收购无业绩承诺，难以保障股东利益 

公司未对收购标的成豪建设作出任何业绩承诺保证，对公司的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可能产生风险。 

（三）本次收购未取得标的公司控股权，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根据公司的提供的资料，公司本次收购未取得标的公司控股权。通过本次收

购无法保证给公司带来新的业务，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四）本次收购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由公司董事会自主决定 

本次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由公司董事会自主决定即可实施。

与标的公司相关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须由公司董事会谨慎判断，请投资

者关注相关假设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且本次董事会采用电话会议方式审议和表决，存在可能无法充分表达意见的

风险。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条“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

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

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相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

批准。”《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条“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记名投票表决。董

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以用通讯方式进行并作出决

议，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五）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出具事务所由标的公司聘任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六条，公众公司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应当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以及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相关意见。”本次交易虽未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但是交易金额接近于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且对公司的运营发展有重大

的影响。本次审计由标的公司自行聘任审计师事务所开展审计，存在独立性的风

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交易对公司持续运营可能产生的不利影

响，和对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可能产生的风险。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公司规范运营、规范治理、 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持续关注公司经营、治理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

做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猴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8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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